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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的通知（节选）（2004年）

发表时间：2012-03-13　　　来源：《中国精神文明建设年鉴》

中青联发〔2004〕3号

　　为深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认真落实《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

例》，教育引导未成年人远离网吧，增强青少年网络文明意识，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

康成长的网络环境，按照国办发〔2004〕19号文件《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等部门

关于开展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整治意见的通知》精神，共青团中央、

中央综治委预防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领导小组、全国学联、全国少工委决定于2004年2

月至8月在全国联合开展“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行动目的

　　开展“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旨在参与全国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专项

整治工作，引导青少年养成健康文明的网络生活方式，增强自我保护意识,教育网吧等

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经营业主、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自觉遵守《互联网上网服

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禁止未成年人进入网吧，为青少年健康成长营造良好的网络

环境。

　　二、行动目标

　　通过开展“青少年网络文明”行动，让青少年了解《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

理条例》等法律法规，能够自觉遵守《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养成文明上网的

习惯；发挥“安全放心网吧”的示范效应，促进行业自律；在大中城市建立举报热线

和监督员队伍，配合文化部门探索建立对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群防群控的

长效机制。

　　三、主题

　　遵守文明公约拒绝不良诱惑安全健康上网自觉远离网吧

　　四、行动内容

　　（一）深入开展宣传教育活动，提高青少年的网络文明素质

　　1．广泛宣传《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和《互联网上网服务

营业场所管理条例》（以下简称“两法一条例”）。依托社区青少年法律学校，以

“两法一条例”为核心，围绕与青少年网络生活密切相关的规定，针对网吧经营业

主、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等重点群体，通过宣传月、知识竞赛、文艺演出、图片展

览、故事会等形式，利用典型案例，以案说法，以案释法，开展经常性的法制宣传教

育，真正让“两法一条例”家喻户晓，教育全社会自觉遵守，营造关心青少年网络环

境的良好氛围。

　　2．深入宣传《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利用互联网、影视、广播、报刊等媒

体，通过公益广告、卡通画册、个案释评、Flash等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形式，深入宣传

《全国青少年网络文明公约》。组织青年志愿者和少先队员开展上街入户宣传，介绍

公约内容和意义，张贴宣传画，发放宣传卡。在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中开展“学公

约、议公约、守公约、传公约”的主题活动，让公约的精神植根于青少年心中。



　　3．开展“社区网络文明行”同伴教育活动。针对未成年人进入网吧、青少年沉溺

网络游戏、不道德网络聊天等突出问题，开展社区青少年同伴教育，加强课余时间的

相互监督。培养青少年文明上网的骨干，运用身边的案例，对同伴进行网络文明教育

和自护教育，帮助他们增强安全防范意识和道德意识，自觉文明上网，远离网吧。对

认真遵守公约，积极开展青少年网络文明同伴教育的先进个人进行宣传和表彰。

　　（二）配合文化部门深化“安全放心网吧”创建活动，积极营造健康文明的互联

网上网服务场所

　　根据《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管理条例》和中青联发〔2001〕57号《关于在全

国开展创建“青少年安全放心网吧”活动的通知》要求，各级团组织配合文化部门进

一步深化创建“安全放心网吧”活动。

　　1．推动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行业自律。督促网吧互联网上网服务营

业场所认真贯彻执行“两法一条例”中的有关规定，张贴或悬挂《全国青少年网络文

明公约》，建立上网巡视和提醒制度，组织专门人员在营业场所随时巡视，对超时上

网或浏览不良信息行为及时予以制止，采取文化部、公安部制定的网吧经营管理技术

措施。

　　2．进一步加强社会监督。配合文化等部门建立“安全放心网吧”监督队伍，招募

青年志愿者以及聘请一批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离退休老同志担任监督员，组成专兼

职相结合的社会监督队伍，依据创建标准对“安全放心网吧”争创单位的经营情况进

行监督检查。建立快速信息反馈和问题处理机制，对发现的问题配合行政执法部门及

时查处。

　　3．广泛宣传“安全放心网吧”的先进典型。对认真遵守《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

所管理条例》、积极履行承诺书、严格按照“安全放心网吧”标准经营的互联网上网

服务营业场所，要通过新闻媒体广泛宣传，发挥出“安全放心网吧”的带动和示范效

应，促进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三）动员青少年以及共青团和少先队所属媒体加强社会监督，探索建立长期的

群防群控体系

　　1．建立网吧监督举报热线电话，明确受理部门。各级团组织要配合有关部门向全

社会公布一批专项整治行动的监督电话，充分利用现有电话举报网络，与各地的

“110”、“148”、“12315”结合起来，各级团组织的权益工作部门为受理部门，及

时向当地有关管理部门通报情况，逐步依托“青少年维权服务热线”和各级“青少年

维权服务中心”，建立长期举报受理机制。

　　2．动员组织青少年积极参与专项整治行动。针对网吧经营中出现的无证照或证照

不全、接纳未成年人上网、在网上传播有害文化信息、超时经营等突出问题，广泛动

员组织青少年特别是中小学生以及社区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进一步加强对在社区开

设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的监督，积极为有关部门提供线索。

　　3．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所属报刊、网站等媒体积极参与专项整治行动。充分利用

各级团、队所属的报刊、网站等媒体，及时刊登专项整治行动的信息，对涉及青少年

的重点问题进行深入采访报道，对违规经营的网吧等互联网上网服务营业场所给予曝

光，对整治行动中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特别是义务监督员的工作进行广泛宣传。

　　五、实施步骤（略）

　　六、有关要求（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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